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在
家
菩
薩
戒
本 (

二
十
八
輕
戒)

講
表(

十) 

為
財
打
人
戒
第
十
三
： 

    

若
優
婆
夷塞
受
持
戒
已
，
為
於
財
命
，
打
罵①

奴
婢
、
僮
僕
、
外
人②

，
是
優
婆
夷塞
得
失
意
罪
， 

不
起
、
墮
落
；
不
淨
、
有
作
。 

①
 殘

食
施
四
眾
戒
第
十
四
： 

    

若
優
婆
夷塞
受
持
戒
已
，
若
以
殘
食
施①

於
比
丘
、
比
丘
尼
、
優
婆
塞
、
優
婆
夷
，
是
優
婆
夷塞 

得
失
意
罪
，
不
起
、
墮
落
；
不
淨
、
有
作
。 

手
打 

口
罵 

瞋
恚
心
生 

三
業
不
淨 

打 財
命 

視
財
如
命
之
意
。 

對
方
有
心
、
無
心
之
過
失
。 

②
 

失
菩
薩
、
慈
悲
心
， 

生
瞋
恚
、
三
業
不
淨
。 

不
可
因
他
損
己 

財
命
而
行
打
罵 

外
人 

無
親
屬
關
係
之
人
。 

有
給
薪
資
之
傭
人 

僮
：
年
幼
者 

僕
：
年
長
男
女
者 

僮
僕 

無
給
的
奴
隸 

男
奴 

女
婢 

奴
婢 

①
 

施
食
目
的 

離
慳
惜
心 

應
誠
敬
四
眾 

《
佛
說
賢
者
五
福
德
經
》
云
：「
佛
言
：『
人
持
食
施
僧
，
有
五
種
利
：
一
色
、
二
力
、
三
命
、 

四
安
、
五
辯
。
』」 

布
施
四
眾 

輕
慢
福
田 

慳
惜
心
重
， 

不
敬
且
失
施
之
義
。 

殘
食 

剩
的
飲
食
、
殘
宿
食
。 

(

執
著
於
財)

 


